用工协议与劳动合同的区别有哪些
现在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时代，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两者之间签订的用来证明法律关系的文书也是各式各样的，在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的就是劳动合同以及用工协议，但是在老百姓眼里却认为这两种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最近好多人都在问小编，用工协议与劳动合同的区别，那下面小编为大家解答。
用工协议与劳动合同的区别：
由于劳动合同与用工协议二者所适用的法律及政策法规依据不同，，而劳动合同的规定集中体现在《劳动合同法》中。因此具体比较起来二者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
（一）二者的适用对象不同
对于劳动合同，其适用对象主要体现在《劳动合同法》第２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
对于用工协议，其适用对象主要体现在《办法》第２条事业单位用工协议制是指事业单位与受聘人员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通过签订用工协议，确定聘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人事管理制度。
（二）二者的用工招聘方式不同
劳动合同的签订没有严格的程序性要求。根据《劳动合同法》　第７条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第８条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
而用工协议关系的建立，有着严格的招聘程序要求。根据《办法》第７条事业单位要结合本单位的任务，按照科学合理、精简效能的原则设置岗位，并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单位的实际情况确定岗位工资待遇。机构编制部门核定人员编制的事业单位设置岗位、聘用人员，不得突破核定的编制数额。第８条
人员聘用的基本程序是：（一）公布聘用岗位及其职责、应聘条件、工资待遇等事项；（二）应聘人员申请应聘；（三）聘用工作组织对应聘人员的资格、条件进行初审；（四）聘用工作组织对通过初审的应聘人员进行考试或者考核，择优确定拟聘人员；（五）聘用单位负责人员集体讨论确定受聘人员；（六）聘用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的代理人与受聘人员签订用工协议。
（三）按合同期限特点分类不尽相同
根据《劳动合同法》　第十二条　劳动合同分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bookmark: _GoBack]根据《事业单位用工协议制试行办法》第十五条用工协议分为短期、中长期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合同。对流动性强、技术含量低的岗位一般签订３年以下的短期合同；岗位或者职业需要、期限相对较长的合同为中长期合同；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合同，根据工作任务确定合同期限。合同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应聘人员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的年限。
综上所述，劳动合同和用工协议书并不能被简单的认为是同一种证明劳动关系的法律文书，它们所指向的对象以及证明目的都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二者的适用范围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